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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京津冀蒙招聘会
4.6 万人进场求职

新时代年壮丽

本报讯 （记者 张鑫）5 月 10 日,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

报全区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关情

况。截至目前，我区已打掉涉黑组织 34

个,打掉涉恶团伙 1012 个,其中恶势力

集团 19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6848 名,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4247起。

据介绍，内蒙古自治区纪检监察机

关与公安机关、基层社会组织协调联

动,形成强大合力,在线索搜集、落地核

查、破案攻坚、源头治理上做到优势互

补。自治区纪委监委与自治区公安厅

联合制定了查办案件协作配合、问

题线索双向移送、逐案筛查“保护

伞”、联合侦办涉黑涉恶犯罪案件等

4 项工作制度,并建立联席会议，定期

协商、“点对点”对接工作机制。各盟市、

旗县(市、区)纪委监委也与同级政法机

关分别建立联系沟通等制度机制,构建

起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协作配合工

作格局。

党中央作出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重大决策部署以来，全区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中央纪委决策部

署，按照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安排，坚持

扫黑除恶与打“伞”破“网”同向发力，以

强力举措和果敢行动，坚决惩治涉黑涉

恶腐败尤其是“保护伞”，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中央作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决定以来，全区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

败和“保护伞”问题 380 件，涉及厅局级

干部 4人，县处级干部 18 人，乡科级干

部 118人，其他人员 340 余人。目前，已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200 人，组织处理

44 人，移送司法机关 43人。

目前，自治区纪委监委已决定在全

区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为期 3 个月的扫

黑除恶打“伞”除“网”攻坚战，再次发起

歼灭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的强大

攻势。将对所有涉黑涉恶案件逐件阅

卷深挖彻查，对所有涉黑涉恶关键

人员逐一提审，对所有涉黑涉恶案

件线索再排查、再研判，坚决把黑恶

势力背后的“保护伞”挖出来。同时将上

下联动，陆续通报曝光一批严重涉黑涉

恶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件，以案示

警、以案明纪，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教

育一批。

针对我区易滋生涉黑涉恶问题的

行业领域, 自治区公安厅细化明确了

“十七类打击重点”,向涉黑涉恶犯罪发

起全面围剿。成立 30支直属“猎鹰突击

队”,对食品药品犯罪、生态环境犯罪、

涉众型经济犯罪中隐藏的黑恶势力予

以重点打击。在全区部署开展“扫黑打

伞铲基础”集中攻坚行动,集中侦破了

一批涉黑涉恶案件,集中打掉了一批黑

恶势力“保护伞”,集中铲除了一批黑恶

势力经济基础。公开通缉 90名重大涉

黑涉恶案件在逃人员,现已抓获 65 人。

迫于强大压力,先后有 304名涉黑涉恶

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

自治区扫黑办以“黑恶积案清零,

问题线索清零”为目标,对群众反映强

烈、影响大的涉黑涉恶大案,采用挂牌

督办、提级侦办、异地用警等办法,重拳

出击，取得了让人民满意的战果。与此

同时,坚持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

建设结合起来,边扫、边治、边建，彻底

铲除黑恶势力滋生蔓延土壤。 随着专

项斗争向纵深发展,全区社会治安形势

持续稳定。今年一季度,全区刑事案件

同比下降 5.8%, 治安案件同比下降

16%,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和满意度。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为纪念“五

四”运动 100 周年，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伟大五

四精神，激励和引导全市广大团员青年

在首府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建功

立业，5 月 9 日，在呼和浩特市党政机

关办公大楼一号会议厅隆重召开了“青

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呼和浩特市纪念

五四运动 100周年暨表彰大会。

上午九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

和浩特市委书记云光中，呼和浩特市委副书

记、市长,和林新区党工委书记冯玉臻

等领导会见了青年五四奖章、青年五四

奖章集体、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

干部、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等受表彰

的青年个人和集体代表并合影。

随后召开了“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

代”呼和浩特市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

暨表彰大会。来自全呼市各直属团委

负责人，各族各界团员青年和受表彰代

表等 240余人参加了大会。

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来自呼和

浩特市第二中学赵舜宇、呼和浩特职业

学院孙冕、呼和浩特市财政局樊浩波、

伊利集团副总裁徐克、中国中铁呼市地

铁 1 号线建设指挥部乔一鸣等青年代

表分别围绕新时代青年如何继承和发

扬五四精神，结合各自学习、工作实际

做了典型发言，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首府

青年勤于学习、乐于奉献、勇于担当的

青春风采。

副市长周强宣读了《云光中书记对

全市广大青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提出要求》，云光中书记号

召全市广大团员青年要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嘱托，发扬五四精神，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担当新使命、建功新时代，勇

做首府现代化建设的奋进者、开拓者、

奉献者。并且从要坚定信念、一心向党，

要担当尽责、投身实践，要提升能力、锤

炼品德等三个方面对全市广大青年提

出了具体要求。

最后，呼和浩特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常培忠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

广大团员青年致以节日的问候，向全市

广大青年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常培

忠充分肯定了当代首府青年作出的杰

出贡献，号召全市广大团员青年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传承伟大五四精神；并且从明志笃行、

坚定理想信念，勤学善思、练就过硬本

领，砥砺奋斗、勇于创新创业，立德修

身、引领社会风尚等四个方面对全市广

大团员青年提出了殷切期望。同时要求

全市各级党委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战略全局，高度重

视共青团工作，切实加强对共青团工作

的领导，认真解决共青团工作中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支持青年创新创业，帮助

青年成长成才。要求全市各级共青团组

织，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准确把

握当代青年特点和工作规律，继续发扬

“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优良传统，不

断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更好履

行引领凝聚青年、组织动员青年、联系

服务青年的职责使命，加强自身建设，

不断增强对青年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更

好发挥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作

用。

另悉，在五月份，全呼市共青团组

织将集中开展“五月花海青春绽放”呼

和浩特市共青团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

年“五彩青春”行动，通过“蓝色”引领新

思想、“橙色”建功促发展、“红色”激扬

展风采、“绿色”志愿倡文明、“紫色”强

基提水平等五大方面 80余项主题实践

活动，迅速掀起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

活动热潮。

本报讯 近日，自治区公安厅食药环侦“猎鹰”突击队

组建成立，剑指生态环境领域涉黑涉恶犯罪。

食药环侦“猎鹰”突击队的组建，是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

央、自治区扫黑除恶系列决策部署和公安厅党委扫黑除恶

“12345”工作法的一项重要举措。

据了解，食药环侦“猎鹰”突击队担负着侦办和处置全

区生态环境领域重大涉黑涉恶线索与案件的使命。突击队

的成立，将为打赢新时期、新形势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贡

献“猎鹰”力量，为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再立新

功。 章奎

本报讯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9 年

自治区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预算（拨款）指标的通知》和

《呼和浩特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9 年自治区

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通知》等文件，近日，呼和浩特

市财政局拨付 2019 年度自治区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预

算指标 16002 万元，专项用于自治区基本建设投资计划

内确定的呼和浩特市重点建设项目和建设内容。

本次上级下达资金涉及呼和浩特市本级和除呼和浩

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外的其余 9个旗县区，包括“三大攻坚

战”“社会事业”“产业转型发展”“重大项目前期费”四个投

资方向。其中，“三大攻坚战”方向投资 3128万元，涉及土

左旗和清水河县两个旗县；“社会事业”方向投资 10200

万元，涉及赛罕区、新城区及市本级；“产业转型发展”方向

投资 2300 万元，涉及和林县、清水河县及武川县；“重大

项目前期费”方向投资 374 万元，涉及托县、赛罕区、和林

县、清水河县 4个区县及市本级。目前，资金已全部下达至

相关旗县区及呼和浩特市相关单位。 宋向华

本报讯 医保基金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位参保群众的

实际利益。近日，为鼓励举报、严厉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

金行为，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财政厅联合出台了《内蒙古自

治区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细

则规定，对于举报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的，可按查

实欺诈骗保金额的 5%予以奖励，最高额度不超过 10万元。

实施细则规定的骗取医保基金行为主要包括：定点医

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虚构医药服务，伪造医疗文书和票

据，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参保人员提供虚假发票；将应由

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记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为不属

于医疗保障范围的人员办理医疗保障待遇；为非定点医药

机构提供刷卡记账服务；挂名住院、降低入院指征、无指征

治疗、分解住院；串换药品、耗材、物品、诊疗项目等骗取医

疗保障基金支出。定点零售药店及其工作人员盗刷医疗保

障身份凭证，为参保人员套取现金或购买营养保健品、化

妆品、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物品；为参保人员串换药品、耗

材、物品等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为非定点医药机构提

供刷卡记账服务；为参保人员虚开发票、提供虚假发票等。

参保人员伪造医疗服务票据，骗取医疗保障基金；将本人

的医疗保障凭证转借他人就医或持他人医疗保障凭证冒

名就医；非法使用医疗保障身份凭证，套取药品耗材等，倒

买倒卖非法牟利等。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工作人员为不属于

医疗保障范围的人员办理医疗保障待遇手续；违反规定支

付医疗保障费用等。

举报人可以通过举报电话、网站、邮件、电子邮箱、

APP 等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开通并向社会公布的任何一种

举报渠道进行举报。实施细则的出台，进一步畅通了投诉

举报渠道，深化了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高压态

势，有利于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良

好氛围。 霍晓庆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
让青春之花在奋斗中绽放

自治区公安厅食药
环侦“猎鹰”突击队成立

保障首府重点项目建设
1.6 亿元专项资金拨付到位

举报欺诈骗取医保基金
最高奖励 10 万元

扫黑除恶 我区打掉涉黑组织 34 个涉恶团伙 1012 个


